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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製作應注意事項 

一、文稿製作注意事項 

1、正、副本受文者部分，請使用正確之機關全銜(註 1)，勿採用簡稱。 

【例 1】國衛院（╳）           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（○） 

【例 2】高雄市前鎮高中（╳）    高雄市立前鎮高級中學（○） 

2、需紙本寄送之公文(註 2)，請提供受文者地址，以利郵寄作業。(採電子公文交換或承辦人自

行寄送則免填地址) 

a、受文者少數時：可於受文者後加註括弧並填寫地址或於公文系統中鍵入(步驟：文稿製作

→開啟舊檔→將欲繕發之公文開啟→點選上方印表機圖示(公文套印)→於「受文者地址」

欄位中鍵入地址)。 

【例 1】正本：佛教慈濟醫療財團法人花蓮慈濟醫院(97002 花蓮市中央路三段 707 號)、臺

北榮民總醫院(11217 臺北市北投區石牌路二段 201 號) 

【例 2】發給全國各大專校院之公文，請使用「公私立大專校院」之群組名稱。 

b、若為常寄單位，可於公文系統中建置受文者資料。(請參閱總務處首頁之電子公文 Q&A) 

3、受文機關為群組(如「公私立大專校院」、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」…等)且採電子公文交換之公

文，請勿夾帶附件，以免因發送時間過長，導致連線中斷；可於說明段中列出附件下載網址。 

4、文稿製作中「發文日期」欄位請勿繕打。 

5、勿自行將函(稿)轉為函。 

6、首長決行後送繕發之公文，若文稿中有修正，請於文稿製作中修改儲存後，再傳至繕發(若

為線上辦理之公文，修正時，可於文稿製作中點取右上角之「清稿參考」圖示，下方將顯示

線上簽核畫面，以便核對需修改之處)。 

7、線上辦理之公文於送繕發時，可於備註意見欄位中載明此文是否採紙本寄出或以電子公文交

換方式傳送；紙本辦理之公文於送繕發時，可於函(稿)上以黃色便利貼載明此文需採紙本寄

出、由承辦單位自行寄送或採電子公文交換方式傳送。 

8、需當日繕發之公文，請於下午 4 時前點送繕發至事務組(紙本辦理之公文，需將紙本文送至

事務組)。 

二、附件相關 

1、承辦人應備齊附件種類，於繕發時請整理裝訂後註明「隨文附件」。附件以正本為限，如需

附送副本收受機關或單位，應在「副本」項內之機關或單位名稱右側註明「(含附件)」，並

備齊附件。 

2、發文如有夾帶附件，應於文稿製作中下方表格內容區之「附件」欄註明，其表示方式：隨文、

見主旨、如說明 O、如說明所示或直接註明附件名稱及數量。 

3、有時間性之公文，其附件不隨正、副本單位郵寄，需另行送達者，請於附件欄位中註明「附

件另送」。 

4、需電子交換之公文，其附件檔案格式請以相容性高之公文電子交換附件檔格式為優先，如：

PDF檔。 

三、流程設定 

1、線上簽核之公文，流程請依序設定。會辦單位只需設至一級單位(如：總務處、人事室)。 

以事務組承辦人員電子公文送件簽核流程設定為例：陳核(事務組 賴富彬)→陳核(總務處 黃

耀斌)→送會(會計室)→陳核(秘書室(行政單位)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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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紙本辦理之公文，流程請依序設定，但單位內不需設定流程，亦即不用點給單位內一、二級

主管，逕行設至會辦單位及決行單位(如秘書室(行政單位))即可。 

【例】送會(會計室)→順會(教務處)→陳核(秘書室(行政單位)) 

3、紙本辦理之公文，請於流程設定後，將「公文送件流程表」(註 3)印出後浮貼於公文夾外，以

利公文收送。 

四、歸檔 

1、送存查及送繕發之公文，務必確認主管已核章(決)。 

2、若為創發(發函)之紙本公文，附件請多影印一份，以做為收發室歸檔之用，並註記為「歸檔

附件」。 

3、若為收發同號之紙本公文，來函請多影印一份，以做為歸檔之用。 

4、文別若為簽呈，請承辦人自行結案(步驟：內簽作業=>內簽公文結案作業，將欲結案之公文

勾選後，點選「結案」)，此公文才算完成。 

五、急件、自取文 

急件、限期公文、需當日寄出、當日郵戳之公文，請等候自取；並請於送繕發時，於函(稿)

上以黃色便利貼註明須寄出或寄達日期 (自取文亦同)。 

六、密件 

    1、若為創發(發函)之密件，請務必於黃色公文夾外黏貼機密檔案專用封套，封套格式可至總

務處首頁表單下載區下載。 

    2、若為創發(發函)之密件，請於文稿製作中表格內容區之「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」之

欄位填寫密等及解密條件。【例】密(本件至 105 年 6 月 16 日解密) 

    3、機密文書對外發文時，需封裝於雙封套內，封套之紙質，須不能透視且不易破裂。內封套

正面適當位置處需加蓋機密等級，並加密封，封口及接縫處須加貼薄棉紙或膠帶並加蓋

「密」字戳記；外封套不得標示機密等級或其他足以顯示內容之註記。(行政院院臺綜字第

1040130453 號函修正之「文書處理手冊」六十三) 

七、收文 

    1、創發(發函)之公文及來文，其本文加附件若為 15 頁(含)以內，請採線上簽核方式辦理。 

2、收文受文者以「高雄醫學大學」為主，另受文者為「高雄醫學大學」○○(院、系、所、科、

行政單位等)之校外來函，亦將納本校總收文登錄管理系統。 

    3、外部來函若為電子公文來文，公文辦理方式一律採線上簽核辦理，若承辦人員認為有需採

紙本辦理之必要，可將公文印出後，自行於系統修改為紙本辦理。(請確認印出之紙本文，

右下角是否帶出收文字號，若無自動帶出，請承辦人員自行補寫) 

 

註 1：正確之機關全銜可至下列網址查詢：http://140.111.34.65/309000000E/index.jsp?id=gg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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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2：需紙本寄送之公文：受文者無法以電子公文交換(如國軍醫院、國軍單位、私人企業、個人

等或無法於上述網址中(註 1)查詢到該單位之機關代碼者)及附件為紙本類(如支票、領據、合約

書、單據、光碟片…等)。 

註 3：「公文送件流程表之製作步驟」可至總務處表單下載區中下載(高雄醫學大學首頁→行政單位

→總務處首頁→表單下載→公文相關檔案) 

 


